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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及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Sino Prosper Holdings Limited
中 盈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上市前預售協議及銷售協議之訴訟申報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下述買家已申請撤銷其根據下述訴訟提
出之索償。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已頒令批准上述撤銷申請。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該買家藉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發出之該傳票而向大連東港提出之訴訟（「該訴訟」）。除另行界定
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應具有該公佈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六日，該買家已申請撤銷其根據該訴訟提出之索償。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已頒令批准上述撤銷申請。大連市中級人
民法院亦頒令有關該訴訟之所有法庭費用將由該買家承擔。

承董事會命
中盈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楊杰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